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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一、有關職缺情形，請隨時上本處網站，或行政院主計處網站（http  ://  ebas.gov.tw/）查閱，如有

符合擬陞任資格條件之職缺，且有意願者，請於規定期限內填妥本表（含年資、考績、獎懲

資料），送本處人事室併案辦理陞任甄審，逾時視同放棄。

二、如屬平調，可依個別情況意願，隨時填妥本表，送本處人事室登記，遇有適當職務出缺時，

併案檢討整（平調之志願可指定單位、職稱或僅填地區）。

三、遷調意願如有變更，可隨時以書面送本處人事室更正。

http://ebas.gov.tw/

